








安福县财政局关于对安福县城区背街小巷亮化提升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锦虹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飞婷
联系电话：1887936526
联系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9-152号 
被投诉人：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文女士      联系电话：17870768377
联系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城北农贸市场南面二楼
投诉人对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安福县城区背街小巷亮化提升项目（项目编号：ABXZBZC202308029）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9月17日向本局投诉，本局于9月18日收到投诉书，经审查符合要求，予以受理。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1、 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 
招标文件产品技术参数要求“提供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在CNAS或CMA授权范围内有效的抽样检测报告扫描件和开具给委托单位的检测发票扫描件，以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报告截图佐证并加盖制造商公章。”与江西省政府采购负面清单中的禁止设置条款不符，属于不合理要求，与履行合同无关，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二十条规定 
投诉事项2：
招标文件评审依据“提供人员相关证书原件扫描件、人社官网查询截图及投标人开标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设置从业人员与资格专业要求项目人员在本单位的社保缴纳年限等及6个月内任意1个月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设定的资格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与履行合同无关。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二十条规定 
投诉事项3：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 评审项“业绩（3分）”指定了（路灯类）是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二十条规定 
投诉请求：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和所有参与此项目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2、 被投诉人答复
质疑事项1：招标文件技术加分项设置的评审因素是产品质量更优相关的要求，与本项目合同履约相关。评审依据要求“提供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在CNAS或CMA授权范围内有效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和开具给委托单位的检测发票扫描件，以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报告截图并加盖制造商公章。”并未指定或特定某一家检测机构，此项评审依据未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
质疑事项2：本项目拟派项目人员需提供相应的社保证明材料，是采购人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需要和项目特点制定的，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和合同履约有直接关系，是投标人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应，属于择优选择投标人；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采用综合性评审方法的，评审因素应当按照采购需求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因素确定。
质疑事项3：本项目采购标的就是路灯及安装，设置承担过路灯类似业绩作为加分项，是对投标人履约能力的考量，与项目合同履约有紧密关联。此项评审标准未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调查：投诉人于2023年9月12日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被投诉人于9月15日对质疑进行了回复，不认可质疑内容。
2023年9月28日，我局组织人员对投诉事项及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综合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投诉事项1：认定“CNAS或CMA”标识检测报告佐证产品质量，用于佐证投标人的技术参数先进性，CNAS和CMA论证机构属于开放式社会化的认证，并未对供应商的资格、资本、纳税、用工、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限制，只要依法按规定流程进行申报检测认证，即可获得报告。“CNAS”标识系指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认证机构、实验室、检查机构，“CMA”标识系指依法取得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根据质检总局发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应当在其检验检测报告上标注资质认定标志。”的规定，带有“CNAS”或“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因获得标识的检验机构获得了国家有关单位认证认可，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所以提供带有“CNAS”或“CMA”标识的检测报告是为评审产品质量，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评分因素设置合理。故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2： 投诉人认为该项目设置从业人员与资格专业要求项目人员在投标人单位缴纳社保才有效，这一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二十条规定 。该项目采用综合性评审方法，将采购需求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因素结合对供应商投标文件进行评分确定，技术人员是体现一家供应商履约能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属于择优选取供应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都规定，劳务派遣是补充用工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该项目的主体是亮化提升建设，技术人员属于主要岗位，不能采用劳务派遣等用工形式，采购单位的设置合乎规定。故投诉事项2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3：“投标人承担过路灯类类似项目业绩”业绩评分项，仅注明“路灯类”，是指业务种类，并未特指哪一行业的业绩，该业绩评分项的设置，不存在以行业的业绩作为加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二十条规定，故投诉事项3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四、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认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5、 权利告知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安市财政局或者安福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安福县财政局
                                  2023年10月8日
